福州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
等级考评奖励实施办法
（试行）

为加强我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，提升心理健康教育水平，参照《福州市班主任等级考评奖励实施办法》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考评依据
依据《健康中国行动——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（2019—2022年）》、教育部《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》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》（2012年修订）》《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指南》和省、市相关文件精神，落实“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”要求。
    二、考评对象及方式
    全市公办中小学（含中职校、特教校）、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。考评设优秀、称职、不称职三档，分别一次性给予优秀12000元、称职8000元奖励，不称职不享受。所需资金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支持。民办中小学、幼儿园及市属高校结合实际参考施行。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工作绩效奖励按《福州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行动计划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三、考评内容及标准
（一）考评内容
 1.牵头制定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、发展性课程内容体系和学科教学渗透目标内容方法等。
 2.完成心理课程教学或辅导任务，定期参与教研活动。
 3.负责心理测试、分析，建立学生心理“一生一档”，组织对师生心理健康状况专题调查、分析研判，提出针对性措施。
 4.做好学校心理咨询（辅导）室或中心的软硬件筹划建设和日常服务管理工作，做好资料管理工作。
 5.负责对有心理行为问题的学生进行个别咨询（辅导）和追踪教育并建立工作个案。
 6.定期组织全校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，适时举办专题讲座，组织团体辅导、团体训练等。
 7.牵头制定心理健康教育预防、预警和干预三预工作方案，防止发生恶性案事件，维护师生生命安全。
 8.积极开展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研究，参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学研究、交流和评比活动等。
 9.负责学校网站（新媒体）心理健康教育部分内容维护更新，及时做好学校心理教育宣传报道工作。
 10.参与家访，积极推进家校社网协同育人一体化。
 11.协助学校建立绿色转介通道，与定点医疗机构保持经常性联系沟通。
（二）工作量认定
基本工作量：根据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《关于做好2020年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师〔2020〕32号）精神,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基本工作量按工作日计算，每学年需满足190个工作日以上。
额外工作量：在完成基本工作量基础上，须完成相当于每周10课时以上的心理健康教育相关工作量（每学年380课时），方可享受班主任待遇。
1.省、市名师工作室领衔名师，完成本年度任务，年度考核达标，可认定为每周5课时以上的工作量，年度考核优秀的可认定为每周10课时以上的工作量；名师工作室成员根据本年度参与名师工作室建设的情况可认定1-2周课时量；在工作室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工作室成员，可获得每周2课时认定；积极参与名师工作室建设的其他工作室成员，可获得每周1课时认定；工作消极被动的成员不给予课时认定。
2.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主要负责人（享受教研组长待遇以上）可认定每周2课时。
3.制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划、计划，撰写工作总结，并提供书面材料，每份2课时。
4.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育、讲座、团体心理辅导、心理素质拓展等活动，有课时的按课时计算，无课时的按实际时长折算成课时（核验课表或单位有关活动计划）。
5.个别心理辅导，每人次记0.5个课时（需提供台账和个案记录）。
6.组织学生开展心理社团活动，每次按0.5课时计算（需提供佐证材料）。
7.家校联系（含家访和监护人的沟通交流），家访每次按2课时计算，与监护人沟通交流按实际时长折算成课时（需提供佐证材料）。
8.心理热线值班（县市区及以上级别心理咨询辅导和危机干预热线及网辅）等，按实际时长折算成课时（需提供佐证材料）。
9.各学校安排的其他工作任务由各校按规定折算课时。
10.市研训中心组成员（或各区中心组成员）参与送教送培活动每次按4课时计算。
（三）考评标准
1.优秀。师德高尚，模范履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责，恪守心理咨询伦理道德。工作制度落实严，心理健康教育水平高。学校日常心理工作有明显成效，政绩突出；课程有特色、活动丰富多样、心理辅导记录全；重视课题研究等探索实践并取得成果成效，在各项心理健康教育检查评比中分值高。学生、家长满意率均达90%及以上。完成基本工作量之外另完成500课时以上。
2.称职。师德修养好，履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责，守住心理咨询伦理道德底线。工作制度落实，学校日常心理工作开展情况成效好。积极上好心理健康教育课和开展相关心理活动、心理辅导记录较全、积极开展课题研究、在各项心理健康教育检查评比中成绩良好。学生、家长满意率均达80%及以上。完成基本工作量之外另完成380-500课时。
3.不称职。学年内有以下一项情况的认定为不合格：
（1）经考核，未能履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基本职责，多项工作任务没有完成，违反心理咨询伦理道德、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（2）工作量不达标；
（3）因工作不力，学生在校内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教育教学等活动过程中发生极端事件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负有责任的；
（4）学生、家长满意率低于80%的；
（5）违反教育部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第四条之一的。
（6）违反其它有关教师教育管理规定，性质严重的。
四、考核办法
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考核按照《福州市班主任等级考评奖励实施办法》和《关于提高教师待遇的若干措施》（榕教综〔2021〕8号）执行，由学校组织实施，与每学年班主任等级考评工作同步进行。
此办法从2020年9月开始施行。

